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辦理「產後護理機構設立及開業」流程 

111.3.30 制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產後護理機構委員審查會為每季召開 1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函文通知 

14日內補正 

99床以下 

經衛生局審核 

 

函文通知 

14日內補正 

100床以上 

衛生局轉中央主管機關

專案審核 

核發開業許可 

核發設立許可 

函送衛生福利部 

專案審核 

函文通知 

30日內補正 

函文通知 14

日內補正 

會同相關局處或專家 

實地場勘 

函轉衛生福利部

審核結果 

檢具設立計畫書等相關文件 

初審計畫書相

關文件及內容 

駁回申請 

駁回申請 

設
立
流
程 

檢具申請開業 
相關文件 

產後護理機

構審查會*註 1 

 

駁回申請 

符合 

補正完備 

通過 

不符合 

 

不通過 

附件 1 

開
業
流
程 

符合 

不符合 

符合 

不符合 

不符合 

符合 

符合 

初審計畫書相

關文件及內容 

補正完備 

屆期未補正/ 

補正不完備 

 

屆期未補正/ 

補正不完備 

 

駁回申請 

屆期未補正/ 

補正不完備 

 

屆期未補正/ 

補正不完備 

 

補正完備 

補正完備 


